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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根據特定授權建議配售可換股債券

謹此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之公告
（「該公告」），當中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及不可換股債券配售協
議，據此，配售代理已有條件同意按竭誠基準促使承配人分別認購本金總額最多為
2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及本金總額最多為50,000,000�元之不可換股債券。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獲配售代理告知，近期市場低迷且資本市場不穩定，對配售事項造成重大不利影
�，配售代理實難按照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之設想配售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協定，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予以終止，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即時生效。故此，訂約各方概不得就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向任何其他方索償。配售代理
根據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須履行之一切責任即告解除。

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不會影�不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不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仍具
十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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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董事認為，終止可換股債券配售協議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務�運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徐東

香�，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東先生及區達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俞惠芳女士，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偉賢先生、曹潔敏女士及謝光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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